美和科技大學切結書
本人              現申請教育部114學年度第2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雜費減免，確認未曾申請過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補助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，並同意撤銷相關資格。
有關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行修讀同級學位
，不得重複減免之疑慮，校方業於115年1月19日函文教育部釋疑，如經確認不符合辦理減免資格，應繳回減免差額，絕無異議。
立  書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
班      級 :             學號:             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聯絡 電話 ：                  
住      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115 年 03  月   日
